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科中心 

種子教師及研究教師培訓、遴聘與任務實施要點 

112.08.21第一次工作小組會議修正 

112.09.15第二次工作小組會議修正 

112.11.06第一次委員會議修正後通過 

壹、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推動工作圈及學科群科中心設置與運作要點

辦理。 

貳、目的：為明確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科中心（以下簡稱設計群科中心）之種子教師與研究

教師之培訓、遴聘與任務之實施，特訂定本要點。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 

二、承辦單位：設計群科中心（國立鳳山高級商工業職業學校）。 

肆、培訓內容：

一、聘請專業講師規劃階段性之培訓課程，進行指導教學所需相關知識及技能。 

二、提升新課綱各議題之教案撰寫能力及善用數位媒體輔助教學，藉由提升議題融入專業領域

教學之活動情境，及如何將設計思考轉化實務導向教學與評量，並理解課程要點且應用教

學現場，以期將設計成果逐步推廣。 

伍、遴聘原則： 

一、種子教師：全國技術型高中、綜合高中、普通型高中設有設計群專業群科及學程之學校現

職合格專任教師，服務年資三年以上，每校得推薦一位（含以上）老師參加設計群科中心

規劃之系統性培訓課程，培訓完成後，經國教署聘任為種子教師。 

二、研究教師：有擔任種子教師之熱忱對於研發學科課程與教材教法、教學實務及學習評量行

動研究，具有相關具體經驗或濃厚興趣者，符合表現優異之種子教師、服務年資達五年以

上之現職合格教師或退休教師，由設計群科中心推薦，並參加教育部主辦之培訓後，經國

教署聘任為研究教師。 

陸、種子教師資格取得及權利義務說明：

一、資格取得： 

（一） 全程參與當學年度系統性培訓課程之種子教師，設計群科中心將報請國教署聘任，

核發種子教師聘函，起聘日為完成培訓日至當學年度底。受聘期間完成設計群科中

心指派之工作項目，得以續聘。 

（二） 種子教師聘任人數（名額）得依北、中、南、東區域進行分配，以利均衡各區諮詢

或增進研習活動之參與及特色。

二、種子教師工作項目： 

（一）參加當學年度種子教師培訓研習。

（二）蒐集教學現場之課綱相關意見。

（三）撰寫或推廣相關活動（第 1～5項，至少擇一）：

1. 撰寫素養導向（實務導向）教學與評量（含學生課程學習成果）教案及擔任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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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推廣研習之課程講師。 

2. 撰寫議題融入教案及擔任該教案推廣研習之課程講師。

3. 撰寫媒體素養融入教案及擔任該教案推廣研習之課程講師。

4. 撰寫專業英文教案及擔任該教案推廣研習之課程講師。

5. 提供校訂特色課程規劃過程及教學成果展示。

（四） 每學年參加本中心辦理之研習至少兩場，協助推動教師專業社群及教師課程共備機

制，並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推動工作圈及學科群科中

心設置與運作要點」規定，協助推動課程諮詢輔導工作，於聘任期間依群科中心學

年度工作計畫，執行課程諮詢、教材教法試行及教學資源推廣工作。

三、種子教師權益： 

（一） 可優先邀請群科中心老師到校分享或是參加群科中心辦理之研習。

（二） 執行群科中心各項工作，依相關法令支付費用（如：交通費等）。

（三） 協助撰寫教案，群科中心依相關法規支付撰稿費。

（四） 補助種子教師交通費參與種子教師培訓研習，並函其所屬學校予以公假及協助課務

派代等事宜。

（五） 種子教師完成相關任務者，報請相關主管機關予以敘獎。

柒、研究教師資格取得及權利義務說明：

一、資格取得：表現優異之種子教師、服務年資達五年以上之高級中等學校現職合格教師或退

休教師，由工作圈或學群科中心推薦，經本署審查通過後，聘任為研究教師；聘期一年，

並得續聘，學群科中心得置兼任及專任研究教師一人至十二人。 

二、研究教師應參加教育部主辦之培訓，其任務如下： 

（一）專任：

1. 與同領域或不同領域教師，共同研發跨領域、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量示

例，每學期至少一件以上。

2. 統籌規劃學科中心辦理之種子教師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所聘課程輔導員增

能工作坊。

3. 每學期至少公開授課一次。

4. 統籌規劃學科中心辦理之全國性教學成果發表或教學研討會議。

5. 統籌規劃本署或學群科中心指定之學校，辦理課程發展及精進教學相關事項。

6. 提供直轄市、縣（市）政府課程推動組織諮詢。

（二）兼任：協助辦理前(一)1至 5之事項；每學年至少研發一件教案以上。

三、研究教師權益：專任全時支援之研究教師，國教署補助其所屬服務學校，每人每年度新臺

幣十萬元，供該校作為推動課程及教學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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